春江中心小学档案借阅制度

1、外单位人员查阅本校档案必须持组织介绍信。

2、严守档案材料机密，不准随便转借档案。
3、未经许可不得擅自摘录和复制。

4、爱护档案，不得拆卷、涂改、撕毁、圈点、划道、拆叠等。

5、经批准摘录的材料，要经档案室工作人员审查。
6、证明性材料，必须校对无误后盖章。

7、外借档案必须经主管领导同意，并向档案人员办理借阅登记手续。8、借出时间，一般不得超过七天，超过时间另行办理手续。

